
附件
关于“8·14”触电一般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的调查报告

2023年8月14日12时左右，位于崇明区城桥镇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坞内正在维修的挪威籍散货船“巴拉德”号2号舱，承包船舶涂装工程的徐州瑞鸿船舶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触电亡人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及《上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规〔2023〕5号）,受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委托，成立由上海市崇明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局）牵头，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上海市崇明区总工会、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的“8·14”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中共上海市崇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崇明区监察委员会）监督，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现将调查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
1.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大东公司），系船舶涂装工程的发包单位；法定代表人：余惠良；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大东路1号。
2.徐州瑞鸿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瑞鸿公司），系船舶涂装工程的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汪英；住所：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空港经济开发区苏杭路19号。
（二）合同签署情况
1.工程承包合同
2023年3月21日，华润大东公司与徐州瑞鸿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华润大东公司将船舶修理、船舶建造、海工相关配套等产品制造中的涂装工程发包给徐州瑞鸿公司。
2.劳动合同
2023年1月1日，徐州瑞鸿公司与张某（死者）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张某从事涂装作业，合同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二、事故经过
2023年8月14日7时30分，徐州瑞鸿公司总带班段聚勇安排现场带班许爽、辅助工张某、除锈工王礼刚和段正军对华东坞内的“巴拉德”船2号舱进行涂装除锈作业。
7时59分，除锈作业完成后，许爽准备用抽水泵（380V）清理舱底积水，便申请抽水泵用电；8时左右，维修电工黄帅接到用电任务后，将现场的36V拖线板接至甲板供电箱；9时左右，张某准备抽水泵用电时发现拖线板不匹配，便将该情况告知许爽；9时27分，许爽通知拖拉机驾驶员丁佐飞将380V拖线板送至华东坞底；10时10分，许爽将该拖线板交给张某后离船。
12时左右，许爽再次登船，此时380V拖线板已接至供电箱，张某在舱底将抽水泵插上拖线板后，通知甲板上的许爽通电，许爽推上供电箱电闸，电闸立即跳闸，许爽察觉不对，立即跑至2号舱边查看舱底情况，发现张某斜靠在舱底拖线板处，随即许爽赶至2号舱底呼喊张某姓名，张某未有反应，随后赶来的王礼刚、段正军一同将张某抬至垃圾斗内送至坞外，张某送至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崇明医院抢救；15时30分，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触电。
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一）伤亡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张某；性别：男；籍贯：河南方城；文化程度：初中；出生年月：1969年5月2日；户籍地址：河南省方城县XX乡XX号；身份证号：4129221969XXXXXXXX。
[bookmark: _GoBack]（二）经济损失
本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30万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涂装作业人员在抽水过程中使用的380V拖线板接至供电箱时，相线与地线接反，导致拖线板金属外壳带电，作业人员接触金属外壳引起触电。
2.间接原因
（1）徐州瑞鸿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现场作业安全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违规作业行为。
（2）华润大东公司对承包单位统一协调管理不力，对供电箱等供电设备日常管理缺失。
（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该事故系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的认定及处理
徐州瑞鸿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能有效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作业人员开展用电安全教育；现场带班未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未经报备擅自组织更换电气设备；现场作业安全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违章用电。
建议区应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徐州瑞鸿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二）责任人员的认定及处理
1.张某，徐州瑞鸿公司辅助工。对用电作业风险辨识不足，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责任。
2.许爽，徐州瑞鸿公司现场带班。未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未经报备擅自用电并组织更换电气设备，未落实对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3.段聚勇，徐州瑞鸿公司总带班。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未对作业现场开展有效的安全检查，未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徐州瑞鸿公司对上述事故责任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按照企业规定给予处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局。
4.黄帅，华润大东公司维修电工。未履行电工岗位职责，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拖线板错误接电存在的风险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5.孙涛，华润大东公司涂装主管。安全生产履职不力，未能有效组织现场巡查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6.钱卫，华润大东公司华东坞坞长。安全生产履职不力，对供电设备日常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7.张伟，华润大东公司单船总管。安全生产履职不力，未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现场管理人员履职不力情况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华润大东公司对上述事故责任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按照企业规定给予处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局。
六、事故教训
针对“8·14”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相关单位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风险防控，抓好源头治理和事故预防，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一）吸取事故教训，落实主体责任
相关企业要认真剖析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要充分认识并深刻吸取事故带来的教训，牢固树立红线意识，有效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夯实安全生产各项基础工作，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有效化解事故风险隐患。
（二）加强人员培训，强化现场管控
相关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对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技能、安全防护意识的教育培训，对于临时用电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严禁无证违章等作业行为。要认真开展作业项目中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排专业人员对接、负责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安全管控及防范措施切实落到实处，及时有效化解事故风险隐患。
（三）加强分包管理，提升本质安全
相关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业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核各类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现状，加强对各类分包单位的考核力度，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的盲区死角，确保各类作业处于受控状态，有效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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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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